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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BA_E6_B3_95_E5_c122_479469.htm 近年来，立法速度

明显加快，新法频频出台。通过三个五年普法后，公民的法

律意识也明显增强，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愈来愈多，与

此相联系，法律服务市场运应而生。总的来说，法律服务工

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呼唤律师介入的领域不断扩大，但是，

从法律服务市场现状来看，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 环境有别，城乡差距拉大。法律服务市场的发

展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城市、沿海、山区的律师业务几乎同

时起步，规格也相差无几。城市、沿海凭借其地理优势，经

济发展迅猛，由此，法律服务也发展较快，发展成为国有、

合伙、合作和个体等多种体制并存，经济、涉外、商贸等专

业化，门类比较齐全的律师事务所；而山区与此不同，由于

受到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发展比较缓慢

，律师事务较多地还是涉足于民事、刑事方面，有的还因受

到群众承付能力的影响，律师收费艰难，由此决定山区律师

事务所的数量、经济效益、自身建设和律师的个人收入难与

城市媲美的状况。 两支“兵种”，关系如何协调。在山区的

法律服务市场中，除了律师队伍外，还有一支源于乡镇的司

法所的法律服务工作者，这支队伍起初是基层负责民事调解

的行政人员，后来逐步转轨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近年来发

展较快，几乎乡乡都有一个法律服务所，有的“升格”为法

律服务中心，回师县城，数量上占有优势，直接为群众代理

参与诉讼。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些问题，从立法上看，我国



对律师的法律地位有了法律的明确规定，对法律服务工作者

却未见其详，然而，一个持有律师执照，一个执有法律服务

工作者证。有的说两支队伍是兄弟姐妹，法律地位平等；有

的说《律师法》为调整法律服务的重要法律，当以此为取舍

法律服务的主体。彼此之间确实存在诸如法律上，事实上和

利益上的矛盾，真可谓政出多门，始于源头。 情权干扰，依

法力争举步艰难。眼下权大于法，情重于法现象仍然突出，

一方面，一些领导喜欢随意地插手过问案件，给案件蒙上权

力色彩；另一方面，一些办案人员碍于熟人、朋友、亲戚或

人情的面子，带观点办案袒护一方，律师出庭形同摆设，甚

至公开叫当事人不要请律师，为律师和法律服务人员参与诉

讼，正确行政权力带来很大的阻力。再则是地方保护主义和

行业保护主义作怪，律师外出办案经常遇到不公正的待遇，

有些司法人员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刁难律师现象时有

发生。 业务竞争，催化剂开始作用。当今法律服务素质参差

不齐，学位高低不一，业务经验也各不相同，在这种结构队

伍结构中，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有些法律服务人员违背职

业道德，采取不正当地竞争手段承担业务，诸如请客送礼，

乱开海口，欺骗当事人，依靠串客，与法官串通，法院同志

为从事法律服务的亲属朋友承揽业务等。因此，队一些久负

盛名的律师外，存在着办案水平与办案数量倒挂现象。 诉辩

式庭审，律师取证困难重重。诉辩式庭审是庭审制度的一项

重大改革，由此也对律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律师取证成

为这种庭审方式的重要问题，但是律师没有权力作后盾，现

行法律尚无明文可操作，因而取证往往得不到一些单位、个

人的理解和支持，有的拒之于门外，有的敷衍搪塞，有的实



行收费等等。律师从过去的阅卷办案，转向走家串户，开展

调查，业务工作增加量大，且得不到支持。 供需失衡，法律

服务机制不规范。这里所说的供需失衡，一是能够提供高水

平，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的律师，供不应求，一个县知名的律

师仅那么一二个，群众为了打官司，对簿公堂，在当地请不

到意中律师，只好异地出高价去请；二是一般性的律师服务

供大于求，一些律师社会阅历不够，不尚于协调关系，一些

法律服务工作者“赤膊”上阵，缺乏一定的造诣，明显地存

在过剩现象；三是要求提供法律服务的内容单一，有些人是

不见棺材不掉泪，不上“公堂”不知悔，把律师纯碎看成打

官司的工具，而法律服务的其他方面，仍属一片处女地；四

是收费标准失衡，乱收费问题比较突出。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的不断加强，决定法律服务市场必将日趋完善、规范。但是

，如何造就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服务市场，不仅是法律

服务工作者和司法行政部门的重要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 首先，法律服务市场的管理要与时俱进。司法行政

是法律服务的市场管理机关，其职能作用是难以替代的。一

是要从传统的“管理”圈子中跳出来，从立足服务，立足协

调，立足发展着手，多为法律服务工作人员解决实际困难，

排扰解难，保障他们正确行使权利；二是司法行政职权要适

当下放。适当地下放法律服务执业人员审批权，把审批与管

理有效地结合起来，律师协会要加强对律师的纵向管理，适

当明确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各自管理的权限，避免出现管理

空档；三是要理顺法律服务机构与司法行政的关系，法律服

务机构只能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对自己的民事行政承担法

律责任。 其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逐步地过渡。法律服



务工作者只能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的法律服务主体，要着

眼于法律服务市场的高质量、高标准要求，着手培养他们，

通过自学成才，短期培训和各种函授方式，逐步地取得律师

资格，然后转入律师队伍行列，对一些不具备从事律师工作

条件的，要逐步地退出诉讼领域。 第三，法律服务仍然要提

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举。对一些无视社会效益，视群众

的利益而不顾，视社会的利益而不顾，超标准，多索取，巧

立名目，挪用当事人财物的要严肃地对待，决不允许一些服

务质量低劣的法律服务工作人员，打着某种“幌子”索取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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